
本报记者 刘剑波

区域 09
2022年11月08日星期二编辑：赵玲玲校对：许舒扬美编：王祯磊

杨家滩村地处毛乌素沙漠
边缘，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
马合镇西北13公里处，是典型的
风沙草滩地，地理环境极为恶
劣，村民收入低下，特别是杨家
滩村脑冒海则四组，人均占耕地
比例更低。

信息不对称下的
“土地承包”
杨家滩村支部副书记刘江

云告诉记者，林权改革前的脑冒
海则村由于地处毛乌素沙漠边
缘，日夜承受风沙袭扰，环境极
为恶劣。为了鼓励村民治沙造
林，脑冒海则村有一个不成文的
土政策：“谁造林，谁受益，所造
林地谁管控”。关于这个土政
策，当时脑冒海则村委会，既没
有召开村民大会，也没有会议纪
要，更没有跟任何村民将村民所
造的林地签订承包合同。农民
所造林其实种的都是沙柳、沙大
旺、柠条等治沙防沙的沙生植
物，树木因风沙干旱等因素成活
率不高。杨家滩村脑冒海则四
组队长陈国宝和另外两名村民
也就成了这个土政策的第一批
受益者：拥有近六千多亩荒沙地
的管控权。

据陈国宝介绍，在当时，由
于普遍穷，再加信息来源闭塞，
解决温饱问题是第一大需求，什
么土地占补平衡和荒沙地改良
耕地的政策根本就不懂，也不知
道，直到后来有人运作完了，他
们才如梦方醒。他告诉记者，华
林榆林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林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0
月26日。公司成立了，但手中没
有地。经过考察，他们把目光盯
在了当时马合镇杨家滩脑冒海
则村，也就是陈国宝和另外两名
村民手中的六千多亩荒沙地。

在当时的脑冒海则村的原
书记和村长一系列操作下，最后
由村委会作中介，村民与华林公

司以每年每亩 1.35 元到 4.16 元
的价格签订了荒沙地承包合同，
六千多亩的集体荒沙地就这样
被租了出去，而且这一签就是
50年。

“一年1.35元每亩的租赁费
放现在连一斤土豆都买不到。”
陈国宝说，可当时的荒沙地放着
也是放着，带不来一点效益，因
为太穷了，当地农民也没有那个
意识和能力，更没有考虑主体的
合法与不合法，在当时能给家里
带来一点额外收入也就满足了。

主体合同是否合法？
刘江云告诉记者，脑冒海则

四组个别村民与华林公司所签
林地承包合同的土地，属于脑冒
海则四组全体村民所有，属于集
体土地，不是村民个人的承包土
地，村民无权自行处置，况且脑
冒海则全体四组村民也未给签
合同村民授权。

对此，陕西省律师协会宣联
委主任赵小东指出，根据《土地
管理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的相关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
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
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
会经营、管理，集体土地要经村
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三方
土地承包经营。以借贷、租赁或
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必
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
理。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
十八周岁以上村民过半数参加，

或有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
代表参加，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
人员的过半数通过。未经村民
会议讨论决定，部分村民或村委
会如果将集体土地出租给他人
使用，该合同会被认定无效。他
告诉记者，华林公司与四组个别
村民签合同时没有通过此法定
程序，所签合同程序违法，且主
体不合法，所签合同自开始就是
无效的。

荒沙地改耕地后的
土地权属
刘江云告诉记者，华林公司

拿到脑冒海则四组村民地后，用
大型机械推平了荒沙地上面原
有植被，在荒沙上覆盖了十公分
的土层后开始种植土豆、玉米。
并且未经脑冒海则四组村民同
意，又以该组村民的名义，申报
了国家耕地占补平衡开发。

刘江云说，如不以脑冒海则
四组村民名义，国家不会给耕地
占补平衡开发资金。因为国家
这一政策是针对农民，不是给公
司，给某个个人。华林公司通过
一系列的运作，最终拿到了国家
的补助资金。他说，依照国家这
项政策规定，国家将荒沙地改造
成耕地并通过验收后，国土部门
要将改造后的土地交付给农民，
并办理这块耕地的经营权证。
但脑冒海则四组收到的只是纸
质经营权证，耕地的实际经营权
依然在华林公司手中。

记者了解到，参与土地整理
的企业实体只要与村集体达成一
致，就可以联合向国土部门申请
项目。项目完成经国土部门验收
之后，由国土局根据质量以及当
年的市场行情进行收购，土地整
理完成验收合格后最后要交还给
村民。企业参与土地整改主要是
为了赚土地整理的利润。2013
年土地占补平衡的整理费最高价
是每亩7800元。而参与土地占
补平衡的企业在整理完工并且验
收合格后，要把所整理土地归还
村委会，以后土地是租还是自己
种，由村委会自己决定。

从当年的每亩出租价 1.35
元到现在的每亩最低500元起，
这期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利益化放大了近 500 倍。
近几年，脑冒海则四组村民已经
意识到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
不法侵害，不停地在向有关部门
申诉和反映。

对此，记者电话采访了榆阳
区马合镇党委书记马浩。马书
记告诉记者，他于2021年2月份
就任马合镇党委书记，上任以
来，他们也给双方调解过几次，
可最终双方达不成一致意见，由
于乡政府也不是执法机关，权限
有限，这里面又涉及很多的法律
问题，所以建议走司法程序。同
时，记者也致电华林公司负责
人，对方以电话里面不方便说为
由，挂断了电话。

陕西省律师协会宣联委赵小
东主任告诉记者，当年脑冒海则
村民在没有召开村民会议决议通
过和没有承包合同的情况下就私
下出租 6000 亩荒沙地，程序违
法，当属于无效合同。如今，杨家
滩村民委员会想收回土地经营权
的主张是完全合法的。建议先与
华林公司进行协商，如协商不成，
可以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向法院
提起诉讼。同时，如发现有关人
员暗箱操作，存在违法行为的，可
依据《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向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进行投诉。

榆林，曾是全国土地

荒漠化和沙化危害严重地

区之一，素有“沙漠之城”

的称号，“沙进人退”是当

地的真实写照。随着三北

防护林、退耕还林还草等

一系列国家重点工程深入

开展，曾经的中国四大沙

地之一毛乌素沙地已成绿

洲，但这里的生态环境仍

然脆弱。

由于整理的土地“土

层薄、易沙化”，10 厘米的

土壤覆盖根本禁不住陕北

风沙的侵袭。当地农民告

诉记者，现在每年冬天和

春天，收完玉米、土豆之

后，大风起时扬沙天气越

来越严重了。

向林地、荒沙地要耕

地，不仅是对几十年治理成

果的摧毁性破坏，更会进一

步酿成更大的生态灾难。

据报道，近些年来，榆林市

榆阳区、靖边等县区开垦沙

地、林草地约30万亩，毁林

开垦13.3万亩，毁坏林地草

地，是典型的前人种树后人

毁。而进一步的开垦耕种，

更会导致地下水超采枯死，

加 剧 林 地 退 化 和 土 地 沙

化。从中央环保督察组向

陕西省反馈督察情况来看，

陕北地区近几年水资源短

缺，土地荒漠化和沙漠化现

象越来越严重。国家实行

耕地占补平衡，归根结底是

为了保护耕地红线，确保粮

食安全，但有些地方以牺牲

生态环境换取一时的经济

发展，不但与中央政策不

符，而且从长远来看也是得

不偿失。“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这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地方政府需要切实扛

起的责任担当。

陕西榆林杨家滩村荒沙地的
历史与现实难题

广告广告

脑冒海则四组的林权证

【记者手记】


